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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 （“博和汉商”） 创立于

2008年， 是一家致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法律服务

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博和汉商拥有一批业务精湛、 专业过硬的律师队

伍， 上百名执业律师骨干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

法学院， 且多位律师具有教授、 副教授职称； 不少律

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涉外法律

事务处理能力； 同时， 博和汉商吸引了多名资深的前

检察官、 公安干警等法律专家的加入， 依托紧密的高

校资源， 定期开展学术及案例研讨会， 聘有法学界著

名学者、 资深专家担任高级顾问， 协助本所处理疑难

复杂的法律事务。

博和汉商以“博采众长、 和合天下” 为办所宗旨，

根据每个客户、 每个案件的不同特点， 博和派遣不同

专业领域的专家， 集中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由主

协办律师共同组成服务团队， 以团队负责制的服务模

式， 进行合理的专业分工与协作， 实施全过程法律服

务跟踪， 为客户提供更有效、 更具性价比的服务。 此

为“博采众长”。

博和汉商力争为客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并在与

客户充分沟通与服务过程中理解客户对某种价值的追

求， 选择更优解决方案实施于客户， 实现客户的商业

目标或解难排忧， 努力达到各方共赢的局面。 此为

“和合天下”。

博和汉商的主要法律服务领域包括： 公司合规与

治理， 刑事业务， 投资并购， 银行与金融， 建筑房地

产， 私募基金、 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 知识产权， 影

视和文化传媒， 公司破产清算及重组， 反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 婚姻家庭和财富规划， 政府法律服务及行政

诉讼， 劳动与社会保障， 争议解决等。

格式条款可主张非合同内容、商家取消网购订单或构成违约

《民法典》给消费者的维权指引

格式条款

可主张非合同内容

【民法典】 第 496 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

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

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

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

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

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解析】

消费者马女士投诉， 其在某银行存款时， 工作人员

向她推销一项最新存款业务称“存满五年， 就能得到比

普通存款利息高很多的分红”。 一年后， 马女士急用钱

到银行取款时， 才发现其所谓的存款变成了某保险公司

的分红保险。 她随即与银行交涉， 工作人员以她已签字

同意为由劝说， 遭到马女士拒绝后， 工作人员又称提前

取款需要扣除 2700元， 马女士不同意， 要求全额退款。

《民法典》 施行后， 此类格式条款效力如何？

目前， 大量企业、 银行、 保险等经营者的格式合同

有着密密麻麻的条款， 一旦出现纠纷， 经营者以消费者

已签字确认为由主张自己无须承担责任。

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以依据 《民法典》 维权。 《民法

典》 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做了一定调整， 将原来“免除或

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扩展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

方有利害关系的条款”， 进一步强化经营者提示、 说明

义务； 同时， 将原来的法律后果“可撤销该格式条款”

调整为“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避免因

撤销权行使期限短， 不利于消费者维权的情况， 进一步

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因此， 对于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 经营者若没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消费

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的， 即便是消费者签订了合同， 消费

者仍可以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网购合同

提交订单成功时成立

【民法典】 第 491 条

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

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 对方选择该商

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 但是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解析】

某著名品牌的官方网站商城宣传搞促销活动， 商品按

标价 3 折出售， 李某下了订单， 页面显示“交易成功”。

后该商城称该商品无货， 取消订单。 《民法典》 施行后，

此类交易如何处理？

近年来， 网购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民法典》 对

网购合同的规定， 是对时代潮流的正面回应， 为消费者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民法典》 规定了合同在提交订单

成功时成立， 意味着双方的合同已经生效， 商城单方面取

消订单构成违约。 当然民法典也规定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目前有的电商平台以“下单且付款” “卖方实际向

买方发货” 等为标准， 可以视为另有约定。 但这些格式条

款的约定， 应符合前述格式条款的处理规则。

预约合同

亦有效力应当遵守

【民法典】 第 495 条

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

购书、 订购书、 预订书等， 构成预约合同。 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

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解析】

龙先生在某网站购物节下单支付定金预订某优惠产

品， 之后， 某网站认为产品的价格过低， 且双方仅是预约

合同， 要求龙先生要么调整价格， 要么取消订单。 《民法

典》 施行后， 消费者在预约合同中的权利如何保障？

《民法典》 规定在立法层面界定了预约合同及其效

力。 预约合同一经成立生效， 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按照

预约合同约定的条款签订本约的权利义务。 预约合同中已

有明确约定， 如标的、 价款等， 当事人应直接订入本约；

预约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条款， 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磋商后， 订立本约。 若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本

约的， 其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若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

方的事由， 导致本约未能订立的， 不构成对预约合同的违

约。 某网站以双方仅是预约合同来要求调整价格， 实际是

要改变预约合同约定的价格， 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

违约责任

也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民法典】 第 996 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格权

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解析】

王女士在某旅行社报了出国旅游团， 后在瑞士旅游期

间因爬雪山不慎摔伤， 回国后确诊为T12、L2椎体压缩骨

折，经伤残等级鉴定，王女士的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 王女

士摔倒时导游并未在身边，其要求某旅行社承担责任。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若消费者按合同追究经营者违

约责任的，法院一般不支持消费者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

《民法典》 的规定打破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泾渭分

明的救济体系， 拓展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消费者

因对方的违约行为受到严重精神损害的特殊情形， 仍可要

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害， 从而为消费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提供

了更为周延的方案和更为充分的救济。

个人信息

确立处理原则

【民法典】 第 1035 条

处理个人信息的， 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

要原则， 不得过度处理， 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 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但

是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 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四）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的约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

储、 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等。

【解析】

2018 年?， 上海市消保委对千余款手机 APP 使用过

程中涉及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连续开展 4 期评测， 7 大

类 APP 以及嵌入 SDK 插件存在个人信息的违规收集、 使

用等情况， 引?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随着技术发展，APP、SDK违规处理用户个人信息，其

中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等

行为，对公民的个人隐私等构成严重威胁。

《民法典》 确立了知情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 经

营者未告知用户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 范围或未经

用户同意， 私自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未以显著方式标示或

未经用户同意， 将收集到的用户搜索、 浏览记录、 使用习

惯等个人信息， 用于定向推送或广告精准营销， 且未提供

关闭该功能选项的行为……均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应承担相应责任。

2021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正式施行。 民法典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 命

名的法律，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民法典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关系重大， 涉及民事行为能

力、 合同、 人格权、 侵权责任等诸多

与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的内容。 依法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首先要正确理

解民法典的精神与内容。 我们梳理一

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 《民

法典》 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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